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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的
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《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〈安徽省支

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支持学前

教育发展资金申报材料报送如下。

一、中央资金使用情况

2023 年，金寨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专项资金 1317.2

万元，其中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资金 1162.4 万元，幼儿资助资

金 154.8万元。2023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建设项目 10个，改

扩建园舍面积 15125平方米，总投资 568.4元；采购教玩具设

备 1500台（套/件）、图书 6万册，总投资 300万元；安心托

幼奖补 294万元。2023年全年共资助在园原建档立卡、孤残、

低保户、重点监测户及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幼儿 3870人次，共

支付资金 154.8万元。

二、地方财政投入使用情况

2023 年实施的支持学前教育发展建设项目和幼儿资助使

用资金均为中央专项资金。

三、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我县积极加强工程进度管控，

科学合理安排工期，公办幼儿园项目如期完成年度实施计划，

月度、季度实施进度符合要求。10个改扩建项目已全部完工

并交付使用。所有工程严格按照施工流程分步验收，工程质量

全部达到合格标准。图书和教玩具采购按照各园实践“安吉游

戏”的需要，且保障满足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验收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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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申报、核实、公示等程序，按照每人每年 800元标准，2023

年全年共资助在园建档立卡、孤残、低保户幼儿 3870人次，

资助资金均按规定时间及时足额发放完成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新建改扩建项目严格按规划实

施，安排科学合理，无超规模、超标准建设项目，2023年实

施的 10个支持学前教育发展建设项目全部完成。项目实施后，

幼儿园基础设施和办园条件得到根本改善，幼儿园面貌焕然一

新，满足了当地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需求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我县通过随机问卷调查、电

话访问、现场走访等形式，对项目学校、教师、家长及社会就

幼儿资助等工作进行满意度调查，满意度均达 95%，幼儿资

助工作无投诉，无负面报道。

四、主要管理措施

1.加强项目建设管控。为切实加强学前教育项目建设和园

舍管理、养护，结合全县学前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实际，制定项

目年度实施办法和建后管养办法，建立健全通报、检查等工作

制度，落实项目督查“三查三单”制度，制订存在问题整改清单。

每个项目建设和设备采购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规定，无

任何违规违纪行为。幼儿资助对象认定准确，通过国家和省资

助系统比对原建档立卡幼儿进行资助，孤残、低保户、重点监

测户及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经过申报、核实、公示等程序进

行资助。

2.规范项目资金管理。通过县政府网站和园内公示栏公示

项目工程年度资金安排、使用和管理情况。县教育局对项目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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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实行专户储存，封闭运行，专款专用，经费直达专户，减少

资金流动的中间环节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资金支出程序

规范、手续齐全、据实列支。资金支付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

制度，款项直达供应商或资助幼儿监护人。资金使用严格按照

预算批复的支出项目和规定的标准执行，各项支出报销程序规

范、手续齐全、据实列支。各园内资助均按照相应比例，足额

提取，足额发放，并进行公开公示。

3.提高园所使用效率。项目完工后，县教育局统一安排采

购必要的配套设施设备，落实幼儿在园的就餐、游戏、住宿等

基本条件保障。

4.突出后期管理养护。县教育局研究制订了《金寨县新建

改扩建公办幼儿园运行方案》，全面落实幼儿园园舍及设施设

备的后续管养工作，确保园舍安全使用、规范管理、科学养护，

使其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。

五、问题分析及对策

对普惠性幼儿园扶持力度不够。对普惠性幼儿园补助资金

不足，导致部分租金高的幼儿园办园积极性不高，办园行为不

够规范，保教质量提不上来。


